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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流程辦法 
 
 

第一條（訂定目的與依據） 

為強化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之溝通，以確實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及簽證會計師

之獨立性與績效，爰依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第二十九條及本公司「公司治理守則」

第三十條訂定「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流程辦法」。 

 

第二條（財務報表查核溝通） 

審計委員會為確實監督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，與簽證會計師依以下流程溝通： 

一、 財務報表查核前，簽證會計師查核小組人員應列席本公司召開之「查核前會議」，討論查

核範圍及確認額外查核指示，並擬定「查核計畫」呈報審計委員會成員。 

二、 財務報表查核過程中若有發現任何重大異常情事，簽證會計師應即向審計委員會成員報

告。 

三、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完成時及季財務報表核閱完成時，簽證會計師應列席本公司召開之審

計委員會，並向審計委員會成員報告查核(核閱)結果，查核(核閱)結果報告應包含查核

(核閱)範圍、調整事項、查核(核閱)結果摘要、關鍵查核事項、與本公司有關重要會計

準則、 解釋函修訂與法令變更。 

 

第三條（不定期溝通事項） 

簽證會計師平時應與審計委員會成員保持聯繫，不定期提供重要法規更新、產業新知或其他

應即時提報之事項。 

 

第四條（獨立座談會） 

簽證會計師應每年至少一次與審計委員會成員單獨溝通，就審計面之重大議題及經營階層之

回應或其他重要事項與審計委員會成員討論。 

 

第五條（實施） 

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審議，復提送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辦法訂定於民國 110 年 11 月 4 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